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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关于“干股”的消息早不鲜见。法律上对

于干股之讨论也日渐增多，但鲜见全面分析干

股问题的文章。笔者希望根据自己的执业经验

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为分析之方

便，下文谈及的干股仅指在有限责任公司情形

下的干股。 

“干股”问题之法律分析 本期内容导读： 

本期针对社会上经常出现的“干股”问题进行了法律分析。 

 

“干股”实际上是民间商业社会探索出来的一种激励员工的方式，

但鉴于法律并未对“干股”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社会上对于“干

股”的认识存在误区，也出现很多关于“干股”的纠纷。本文对干

股的概念、作用、具体内容设计等做了初步探讨。也希望对实践起

到指导作用。 

 

如需帮助，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见本文最后一页。 

一、 何为干股 

“干股”是民间对于特定股权之称谓，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根据《公司法》，股东取得股权

必需缴付出资，这是《公司法》资本真实和充实原则的要求。而且，《公司法》还规定了验资制度等

防止股东虚假出资。显然，凡股权者，并不“干”。 

实际上，干股通常是指持股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从他人处获得的股权，或由他人代为缴付出

资而取得的股权。前者主要是指现有股东将其已经缴足的股权通过赠与协议移转给干股持有人，使干

股持有人获得股东权利；后者主要是指公司在增加注册资本的时候将已经缴足的增资部分的股权分配

给干股持有人使后者获得股东权利。两种情况下，都是民法上的赠与行为，受《合同法》中有关赠与

合同的规定之规制。 

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而言，可能会认为，其干股是因为其以劳务或其他资源（如客户资源）进

行出资而获取的对价。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在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鼓动不得以劳

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二、 干股存在的情形 

干股的出现的社会基础是：现实商业社会中公司的股东（老板）为了留住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

或员工（管理人员或重要技术人员），并确保员工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一致，而采取的激励措施。

常见的存在干股的情形有二： 

(1) 公司股东为利用他人的资源而以干股的作为获得所需资源的对价。如，汽车修理公司的老

板没有足够的客户，而另一人则有渠道联系并获取该等客户，则修理公司老板将其 20%的

股权作为干股送给该另一人； 

(2) 为了留住员工，树立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当然能获得干股的肯定是老板青睐的高级管理人

才和技术人才等稀缺人力资本。 

当然，能否有效地达到双方之目的和意愿，则有必要对干股进行合理合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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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干股激励安排之设计 

1、 干股权能设计 

 股权之权能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公司法》第 4 条）。进一步解析股权之权能，其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前者是指股东为其自身利

益而行使的权利，如股利分取权、新股认购权、股权转让权、要求公司回购权、优先购买权等；共益

权是指为维护包括自身利益在内的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

权、临时股东会召集请求权和自行召集和主持权、提案权、质询权、会计账簿查阅权、就股东会和董

事会决议撤销权和确认无效权等。 

 干股权能设计旨在通过公司章程和/或私下的股东协议对干股股权之权能进行限制，以期达到

在实现员工激励之目的的同时，不会实质影响现有股东和公司利益。毕竟赠与干股的股东并不希望干

股持有人真正与其平起平坐。因此，对赠与股东而言，有必要就受赠干股的股东享有的股权进行限

制。 

 但对于如何限制股权权能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股权性质在法律上并不统一，导致实践中如

何处理股权问题多有分歧。首先哪些权利可以限制？对于特定权利如何加以限制，如可否自始至终否

定干股股东的转让股权的权利、投票权或其公司账簿查阅权？相信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

不同的认识。 

 当然，从律师执业的角度看，在法律未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当事人均可以实施。毕竟 2006 年

实施的《公司法》赋予股东很大的自主权，如股东比一定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红权等。至于

最终出现纠纷，法院的态度如何，那只能视具体案件而定。笔者认为，自益权多属于财产性权利，可

以进行限制。如，可在章程中或私下签署协议约定，在干股股东持有干股期间，除非满足特定条件

（如离职）否则不得转让其股权、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等；当然彻底否定股东股权转让权利和分红权利

显然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导致小股东持续被大股东裹挟或绑架，或是小股东无法实现其获得股权的根

本目的，而应归于无效。对于共益权而言，情况较为复杂。《公司法》对于表决权作出明确规定，公

司章程可以约定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据此，可以约定，干股股东在持有股权期间对公司

经营管理和决策不享有投票表决权。对于其他共益权的限制，则限制的法律效力面临不确定性，如约

定干股股东持有股权期间对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不得提起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所以，对于具体情况有必要具体分析，尽可能作出合法的安排。如果客户希望就此进一步咨

询，请直接致电或致信给我们。 

2、 干股来源 

 既然是干股源于股权赠送，那么就涉及到该等股权从何而来？ 

 实践中无外乎两种情形：一者，现有股东将已经发行的股权进行赠送；二者，公司增资，增加

部分的股权赠与干股股东。当然 ，让现有股东牺牲自身利益让渡股份给其他人实践中是有难度的，

因此很多时候当事人选择通过将公司的公积金转增资本，并将这部分增资作为干股赠送给员工或合作

伙伴。 

3、 持有方式 

 通常，干股股东可以自行持有股份并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但股份赠与人往往并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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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干股股东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那么，如何实现激励员工的同时避免该等员工参与公司的管

理呢？ 

 就目前国内的法律框架而言，可以采用信托持股和表决权代持的方式。 

 信托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生活中并不为普通百姓所了解，目前主要是在商事领域应

用居多。作为一种比委托制度更为精致的法律制度，其在制度设计上要求更高（如，《信托法》不

仅要求信托采取书面形式，还要求必须具备特定条款），在运行中较为复杂。信托持股之下，需要

将干股股权登记在受托人（本文主要是指赠与股东）名下，这对于个人干股股东而言，也难以接

受。而且，在目前缺乏有效的民事信托登记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信托持股的效力也面临着较大的

不确定性。因此，实践中采取信托持股方式的不多。 

 表决权代持，是指干股股权仍然登记在干股股东的名下，但在受赠股权的同时，干股股东与

赠与股东签订委托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将干股股东基于股权享有的权利授予赠与股东行使，其中主

要是表决权。当然，在该委托代理安排下，赠与股东负有一定的信义义务，不得作出损害委托人利

益的行为。 

4、 持有条件 

 干股既然是赠与行为产生的结果，那么根据《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

公司股东向员工赠与干股旨在激励该等员工能更见努力地为公司服务，因此赠与股东在实施赠与时

往往附带一个没有明示的条件即该等员工在持有干股期间必须与公司维持劳动关系，为公司提供劳

动。但在中国法律下，除非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否则该默示的条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股东必

须在赠与合同中规定，干股持有人持有干股的前提条件是与公司维持劳动关系，当劳动关系终止

时，干股股东必须将其持有的干股转让给赠与人或赠与人指定的其他人士。 

 前文提及的对干股权能的限制亦可以从赠与附条件的角度予以设计。 

四、 与干股有关的法律程序 

 股权赠与作为股权转让的一种方式，受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

言，股东转让（向非股东的第三人）股权，其应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

（公司章程另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同意方可对外转让。并且，对外转让时，尚须确定其他股

东不会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在签订了相关干股协议之后，公司应就干股股东对公司的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签发股东出资

证明书；并变更公司章程，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向公司登记的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 

 有关干股的其他具体问题，以及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欢迎联系我们。我们将根据您公司的

具体情况为贵司量身定做符合需要的干股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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